附件2

鹤山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

编制说明

一、编制依据

主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文化强国、旅游强国的重要论述，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鹤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等规划和政策文件。

二、规划编制总体说明
（一）编制背景

“十五五”时期是鹤山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争创全国百强县的关键时期。面对区域竞争加剧和文旅消费升级的趋势，亟需通过顶层设计破解当前“有资源缺整合、有项目缺联动”的发展瓶颈，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二）编制过程

规划编制严格遵循市委、市政府关于“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的统一部署，通过实地调研、会议座谈、内部征求等多种方式听取各有关部门、企业家、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并充分吸纳好的意见建议，力求科学务实、引领未来。

（三）规划定位

本规划是指导“十五五”时期鹤山市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任务是紧扣“全球咏春文化交流中心、大湾区侨乡文化体验名城、岭南水乡风情休闲度假区”总体定位，锚定“粤港澳大湾区特色文旅目的地”的战略目标，构建“一核引领、三带联动”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推动鹤山从旅游过境地走向旅游目的地。

三、主要发展指标

基于我市文旅产业发展基础，经研判，初步考虑“十五五”时期主要从接待游客数量、旅游收入、重点文旅品牌三个关键方面设定指标，全市年接待游客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1%和10%以上，新增不少于1个江门市级或省级文化和旅游品牌，持续夯实文旅产业发展基础。

四、规划文稿说明

规划全文共分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则，包括规划范围、规划依据等；第二部分是发展基础与面临的形势，包括“十四五”时期和“十五五”时期文化旅游发展环境分析；第三部分是总体要求与发展目标，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空间布局、发展目标；第四部分是主要任务，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特色文化品牌塑造等8大工程任务；第五部分是保障措施。对第三到第五部分简要说明如下：

第三部分总体要求与发展目标。主要内容：一是提出紧扣“全球咏春文化交流中心、大湾区侨乡文化体验名城、岭南水乡风情休闲度假区”总体定位，将鹤山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目的地。二是提出构建“一核引领、三带联动”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三是提出“十五五”时期力争完成的核心指标数据。

第四部分主要任务。主要内容：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工程。重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与精神文明建设两大领域，强化价值引领，涵育文明风尚。二是特色文化品牌塑造工程。深入挖掘和活化利用咏春文化、水乡文化、侨乡文化三大特色资源，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域文化品牌。三是“文旅+”融合创新发展工程。推动农文旅、文旅+工业、文旅+体育、文旅+康养、文旅+教育五大领域深度融合，拓展文旅产业发展新空间。四是文旅产品创新开发工程。聚焦新业态培育，重点发展低空旅游、沉浸式演艺产品、青年创客集聚、银发经济和夜间经济五大方向，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五是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工程。加强文物资源系统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创新，促进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和价值转化。六是文化繁荣发展系统工程。着力提升文艺原创力，打造文旅人才高地，深化文艺惠民活动，拓展文化交流合作，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七是公共服务与智慧旅游建设工程。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旅游公共服务设施与服务能力，提升文旅领域数字化、智慧化水平。八是城市形象与品牌传播工程。系统塑造城市文旅形象，创新宣传营销渠道，拓展境内外客源市场，提升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

第五部分保障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保障、健全人才支撑、完善统计监测、营造良好环境五大方面。


